济南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 济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关于印发《济南市城市园林绿化树木移植监管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区县（功能区）园林绿化和行政审批部门、各相关单位：

现将《济南市城市园林绿化树木移植监管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济南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      济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5年11月6日

济南市城市园林绿化树木移植监管实施细则

第一条 根据市政府《关于修改〈济南市关于推进行政执法精准化规定〉等政府规章的决定》（市政府令第295号），我市已取消树木移植审批许可事项。为加强城市园林绿化管理，保护城市生态环境，规范树木移植行为，强化全过程监管，根据《济南市绿化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济南市范围内城市树木（除古树名木外）移植的监管工作。

第三条 严格落实《济南市绿化条例》第三十八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砍伐和移植城市树木”的规定。

对以下符合相关规定移植树木的情形，园林绿化部门应加强监督和指导。

（一）绿地树木密度过大、立地条件变化等原因需进行调整移植的；

（二）因树木生长对建（构）筑物、地下管线等造成安全影响，且通过修剪等措施无法消除安全隐患，需对树木移植的；

（三）建设项目占用绿地已获取审批许可的，需对占用绿地范围内树木进行移植的；
（四）城市建设项目开发建设，需对建设红线范围内原有临时绿化树木进行移植的；

（五）符合其他法律法规要求需要移植树木的。

第四条 市园林绿化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全市城市树木移植的监管工作，按照“双随机、一公开”原则开展监督检查。制定相关政策和技术标准，指导区县园林绿化部门的监管工作。

区县园林绿化部门具体负责本辖区内的树木移植技术指导和监管工作，开展日常巡查及专项监督检查，并建立完善的树木移植监管档案。

第五条 城市树木移植应依法、规范开展，确保移植树木的成活率。

符合相关规定需要移植树木的，树木移植实施单位应制定移植方案，明确移植树木品种、数量、规格，以及移植位置、时间、保活技术措施等。树木移植前，须在实施绿地范围内设置公示牌；公示信息应包含移植树木的原因、施工地点、施工单位、负责人、联系电话、施工内容、投诉电话等；公示期从施工开始之日起至完工之日止。
移植树木时，为保证树木成活，应重点做到以下几点：

（一）移植前应按照“疏枝为主、短截为辅”的原则，分类分级对树冠进行合理修剪。
（二）对确因重大工程需要反季节移植的城市树木，应选择在早、晚或阴、雨天进行移植。工程时间要求非紧迫的，应按照落叶树、常绿树的正常移植时间实施。
（三）移植场地环境应最大限度接近原栽植区域立地生境，如气候、土壤酸碱度和肥力、水质等。

（四）涉及城市树木周边环境施工时，建设单位应对可能受损的树木采取保护措施，包括设立保护区域、使用保护物料包裹树干、设置临时支撑、定期检查树木健康状况等。

第六条 因绿地树木调整、安全原因需要移植树木的，属公园绿地、道路绿地、广场绿地、防护绿地等公共绿地范围内的，树木移植实施单位应将移植方案报区县园林绿化部门研究；属居住区、单位附属绿地范围内的，权属单位同意后，各区县园林绿化部门应指导实施单位制定移植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进行现场指导和监督。

第七条 建设项目占用绿地范围内移植树木的，在审批部门征求绿地占用意见时，区县园林绿化部门、绿地管养单位应会同占绿项目责任单位对占用绿地范围需移植的树木进行核实，提出优化意见；在建设单位获取绿地占用审批许可后，区县园林绿化部门或绿地管养单位应与占绿建设项目责任单位签订树木移植协议，明确各方责任、移后管养、成活率要求、相关费用等，并指导树木移植实施单位制定移植方案，便于后期监督管理。

第八条 新建建设项目因设置出入口等需对行道树移植的，区县园林绿化部门应核实规划、交警等部门对建设项目的意见，并结合现场情况提出优化意见，指导树木移植实施单位制定移植方案。

审批部门在办理相关项目占绿审批时，应分析绿地占用和树木移植的关系，对有移植树木的，应告知申请人同时征求园林绿化部门意见。

第九条 对于建设红线范围临时绿化树木的移植，区县园林绿化部门与建设单位协商一致，签订树木移植协议，有序开展移植工作。

第十条 对树木移植数量较大（绿地树木50株以上或行道树10株以上）以及重点区域的树木，区县园林绿化部门应将树木移植方案报市园林绿化部门提出指导意见；市园林和林业绿化部门直接管理的公园景区范围内树木移植，由公园管理机构报市园林绿化部门研究。

第十一条 区县园林绿化部门应积极对接街道、社区、物业企业，建立联系机制，及时了解居住区、单位有关树木移植行为，便于开展监督和指导；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和微信公众号平台等方式，或设立市民监督专线，畅通市民投诉和举报渠道，了解市民诉求，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二条 园林绿化部门应加强巡查力度，对未按照相应规范移植和保护的，及时督导整改；造成较大损失的，按照相关规定追究有关单位责任。擅自移植树木的，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三条 各级园林绿化部门结合园林绿化普法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等活动，通过座谈、发放宣传资料、园林绿化普法培训等形式对规范树木移植的条件、流程、措施等开展宣传，使“移者通其道，管者尽其责，用者督其行”。

第十四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